
各項資料格式
以一行為限

請使用此版本

「實習機構名稱」與實
習機構關防名稱應一致
（機構若為受委託之機
構，機構名稱以機構大
印為主）

1.實習時間須為課程開始後，始起算實習時數。
2.督導/機構負責人簽章時間，需押在實習結束
日期之後。
3.督導資格請以▓勾選。
4.本實地證明，除此處簽章外，其餘皆應以電
腦登打。

1.此處日期請勿
填寫
2.系所名稱，依
中心提供之版本
勿更改。
3.備註欄請勿移
除。
4.所有資料以一
頁為限，不可跨
頁。

★兩個實習課程實地證明使用相同表格，表頭勿改。
請刪除頁面附件、頁首及頁尾等字樣。保持頁面整潔

（請皆以電腦登打▓勾選）
若「實習內容」欄位有勾選
▓，則「實習項目」欄位也
應勾選▓。


